附件2

南阳市国防动员办公室权责清单目录
（共29项）
	序号
	职权名称
	职权类别

	一、行政许可（6项）

	1
	人民防空警报设施拆除审批
	行政许可

	2
	应建防空地下室的民用建筑项目报建审批（子项：新建民用建筑防空地下室同步建设审批。）
	行政许可

	3
	城市地下交通干线及其他地下工程兼顾人民防空需要审查
	行政许可

	4
	单独修建的人民防空工程报建审批（子项：1）单独修建的人民防空工程项目建议书审批（政府投资项目）。2）单独修建的人民防空工程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审批（政府投资项目）。3）单独修建的人民防空工程项目初步设计文件审批（政府投资项目）。4）单独修建的人民防空工程项目开工报告审批。）
	行政许可

	5
	人民防空工程拆除审批
	行政许可

	6
	人民防空工程报废审批
	行政许可

	二、行政处罚（2项）

	1
	不建防空地下室的处罚
	行政处罚

	2
	侵占人民防空工程的；不按照国家规定的防护标准和质量标准修建人民防空工程的；违反国家规定，改变人民防空工程的主体结构，拆除人民防空工程设施或者采用其他方法危害人民防空工程的安全和使用效能的；拆除人民防空工程后拒不补建的；占用人民防空通信专用频率、使用与防空警报相同的音响信号或者擅自拆除人民防空通信、警报设施的；阻挠安装人民防空通信、警报设施的；向人民防空工程内排入废水、废气或者倾倒废弃物的处罚
	行政处罚

	三、行政强制（0项）

	四、行政征收（0项）

	五、行政给付（0项）

	六、行政检查（13项）

	1
	对重要目标人民防空建设的行政检查
	行政检查

	2
	对人民防空通信、警报建设管理的行政检查
	行政检查

	3
	对城市新建民用建筑修建防空地下室或缴纳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的行政检查
	行政检查

	4
	对人民防空工程维护管理的行政检查
	行政检查

	5
	对人民防空工程建设单位履行质量责任义务的行政检查
	行政检查

	6
	对人民防空防护设备产品质量、安装质量、维护管理的行政检查
	行政检查

	7
	对人民防空工程设计质量的行政检查
	行政检查

	8
	对人民防空工程监理质量的行政检查
	行政检查

	9
	对人民防空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质量的行政检查
	行政检查

	10
	对人民防空防护设备检验检测机构检测质量的行政检查
	行政检查

	11
	对人民防空工程平时开发利用及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兼顾人民防空要求的行政检查
	行政检查

	12
	对人民防空防护设备生产企业的生产资质、生产条件的行政检查
	行政检查

	13
	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使用管理情况监督检查
	行政检查

	七、行政确认（0项）

	八、行政裁决（0项）

	九、行政奖励（0项）

	十、其他职权（8项）

	1
	人民防空工程平时开发利用登记（子项：1）公用人民防空工程平时开发利用审批。2）非公用人民防空工程平时开发利用登记手续办理。）
	其他职权

	2
	人民防空工程、兼顾人民防空需要的地下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联合验收、统一备案）
	其他职权

	3
	人民防空工程质量监督手续办理（可以与施工许可证合并办理）
	其他职权

	4
	人民防空工程施工质量检查
	其他职权

	5
	建设项目竣工验收人防核实认可
	其他职权

	6
	省级以下人民防空信息系统建设项目审批
	其他职权

	7
	人民防空疏散避难训练场所、应急救援指挥中心建设项目审批（省级人民防空疏散避难训练场所、应急救援指挥中心建设项目除外）
	其他职权

	8
	人民防空工程改造审批
	其他职权




